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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Hall (2005)與 Chen, et al. (2010)發現利用赫氏指標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衡量技術規模較小企業的技術集中度時，容易產生偏誤。本文透過討

論赫氏指標的演進，討論為何赫氏指標在衡量技術規模較小的企業時容易發生偏

誤，並且設計出衡量此一偏誤的方法。透過 Qualcomm 和 Mediatek 兩家企業的

實際資料，本文能夠利用預先設定的誤差標準，最小赫氏指標誤差距與最小赫氏

指標誤差率，判斷能否以赫氏指標衡量該企業的技術集中度。利用本文發展出的

轉換後赫氏指標(Herfindahl-Hirschman Transformed Index, HHT)，我們能夠較為

準確的衡量技術規模較小企業的技術集中度，以解決赫氏指標在衡量這些企業技

術集中度時，會有大量誤差的問題。 

關鍵字：技術多角化、技術專業化、技術集中度、赫氏指標、轉換後赫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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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ll (2005) and Chen, et al. (2010) have discovered that it is easily getting a bias 

result when using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 to measure the technology 

concentration of small-patent-scale firm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serious the bias 

is, we established a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bias. We have shown that we could 

distinguish the technology portfolio of firms, whether it is able to be unbiasedly 

measured by HHI or not, through two new indicators we developed, HHI-error 

distance and HHI-error ratio, by adapting the real patent data from two 

semiconductors companies, Qualcomm and Mediatek. Furthermore, we have 

constructed a new index, Herfindahl-Hirschman Transformed Index (HHT) to 

measure the technology portfolios of small-patent-scale firms. We have shown that 

HHT could unbiasedly measure the technology concentration of small-patent-scale 

firms. 

 

Keywords: technology diversification, technology specialization, technology 

concentration,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erfindahl-Hirschman Transformed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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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研究發展是企業維持競爭力的重要手段。透過適當的資源配置，企業能透過

研發策略獲取相當的利潤、市佔率、知名度等企業目標。由於研究發展需要投入

龐大的資源，過去學者認為唯有大型企業才有能力進行研發創新。然而越來越多

的文獻發現，企業是否進行研發活動和企業的規模大小並無顯著關聯 (Malerba, 

et al., 1997)。但由於企業本身規模的差異，企業的研發行為會因為其技術規模大

小而有所不同 (Chen, et al., 2010)。創新活動不再是大型企業的專利。隨著商業

行為分工日益精細，同一產業之中可能同時存在規模迥異的大小企業。瞭解這些

企業之間如何進行互動，如何擬定創新策略是十分重要的。若能夠對這些規模不

同的企業的創新策略，有更進一步的分析與理解，那將有助於我們更為了解整個

商業社會的演變及發展。 

在分析企業的研發行為時，學者通常利用企業的技術集中度作為描繪企業研

發策略的指標。藉由衡量企業的專利申請、研發投入等相關資訊，我們可以描繪

出企業的研發型態。過去文獻引用產業集中度指標，如赫氏指標 (Watanabe, et al., 

2004; Hall, et al., 2005; Garcia-Vega, 2006; Chen, et al., 2009; Jaffe, 1986);熵數指標 

(Jacquemin, et al., 1979)等，計算企業的技術集中度。學者利用這些技術集中度指

標，捕捉企業技術多角化(technology diversification)或是技術專業化(technology 

specialization)等研發策略。 

過去的研究之中，學者並未依照企業技術規模選擇不同的技術集中度指標。

然而，這種一視同仁的做法，在分析企業的研發策略時會產生問題。Hall (2005)

發現以赫氏指標為基礎(HHI-based)的 Generality Index 衡量技術領域數量較小的

企業時，會低估這些企業的技術集中度；Chen, et al. (2010) 則指出在以赫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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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企業技術集中度時，企業專利數量的多寡會影響企業的技術集中度。這些文

獻說明了，若直接沿用大型企業的技術集中度指標，衡量專利數量或技術領域數

量較少的中小企業，是有可能產生誤差的。 

但過去文獻並未對這些問題有更為全面的研究。可能原因有二：過去學者多

針對大型企業的研發策略做研究，因此並未出現衡量中小企業研發策略的需求；

二者，過去商業環境和現今的商業環境有所不同，產業中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並

存的情況未若今日普遍 (Malerba, et al., 1997)。然而，時至今日，這些過去被忽

視的議題，如今則顯得益發重要。 

如何以大型企業技術集中度指標衡量中小企業的技術集中度會產生多大的

誤差？技術規模到達多少的標準時可以大型企業技術集中度衡量？該如何準確

的衡量中小企業的技術集中度？若忽視這些問題，會使得學者無法準確運用技術

集中度，進而動搖研究成果的精確性。這些問題皆為亟需解決的。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將以赫氏指標為例，探究專利數量、技術領域數量

與誤差之間的關係。我們引用 Jang, et al. (2010)的文章，將專利總數的影響納入

赫氏指標之中。透過本文的討論，我們希望達到三個目標：(1)了解誤用大型技

術規模企業的技術集中度指標衡量中小技術規模技術集中度時，誤差到底有多大；

(2) 在甚麼情況下，赫氏指標可以較為準確的計算企業的技術集中度；(3) 在赫

氏指標產生嚴重偏誤時，何種指標可以替代赫氏指標。我們希望透過本文的討論，

能夠對這些疑問有更進一步的釐清與理解。 

本文內容安排如下：第二章為文獻回顧，將介紹赫氏指標的沿革以及常用的

數種集中度指標，並針對過去學者對赫氏指標所做的調整做簡單的回顧。第三章

將透過計算納入專利總數影響後的赫氏指標之上下界，發展出衡量赫氏指標誤差

的方法；在同一章我們更將利用數學推導，瞭解在何種技術規模下，我們可以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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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確的使用赫氏指標。第四章將以 Qualcomm 與 Mediatek 兩家企業的專利資

料，將第三章所發展出的衡量誤差方法，以及赫氏指標適用標準做實際的檢視與

應用。第五章，我們將介紹轉換後赫氏指標(Herfindahl-Hirschman Transformed 

Index, HHT)，我們認為這一指標能夠準確衡量中小技術規模企業的技術集中度。

第六章則是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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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赫氏指標 

2.1. 赫式指標與產業集中度 

赫氏指標命名自經濟學家 Herfindahl (1950)和 Hirschman (1945)。自 1980 年

以降，赫氏指標被經濟學家廣泛的應用在衡量廠商的產業集中度。美國聯邦反托

拉斯當局，如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及聯邦貿易委員會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曾對赫氏指標所隱含的市場競爭程度做出一系列的量表1，

作為判定企業是否有違反托拉斯法的事前審查標準。  

儘管赫氏指標擁有許多良好的性質，諸如全域性、計算容易等 (Stigler, 1983)，

但是使用上，仍然缺乏為何可以用它來衡量產業集中度的理論基礎。Cowling et al. 

(1976) 與 Clarke et al. (1982) 透過建構寡占模型，發現赫氏指標可被視為市場的

價格－成本邊際 (Price-Cost Margin)，因此計算產業的赫式指標值，相當於衡量

產業的價格－成本邊際。若成本越高，廠商市佔率越小，赫氏指標值越低，產業

就較為不集中；若成本越低，廠商市佔率越大，赫氏指標值就越高，產業就較為

集中。 

這些文獻提供了經濟學者在使用赫氏指標時的良好基礎，但同時也給予赫氏

指標使用上的限制：其一，赫氏指標係衡量產業的價格－成本邊際，因此使用時

必須假設廠商皆面對相同的市場需求；其二 ，該模型假定廠商皆以固定規模報

酬進行生產，市佔率差異僅來自於廠商邊際成本之間的差異；再者，模型係假設

廠商之間皆為競爭關係，因此不存在勾結、壟斷等策略行為。因為這些假設造成

                                                       
1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7)，Chapter 1.14：HHI 值小於 0.10 為不集中；HHI 值介於 0.10
和 0.18 為中度集中；HH 值大於 0.18 為高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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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學者理論上無法使用赫氏指標進行跨產業的比較；廠商若生產若具有規

模報酬的性質時，理論上赫氏指標也未必能夠準確的衡量該產業的集中度。更重

要的是，經濟學家往往使用產業集中度的大小，作為衡量該產業廠商之間競爭程

度的依據。倘若赫氏指標本身的理論基礎係建立在廠商競爭的假設上，赫氏指標

所代表的產業集中度，是否能作為產業競爭程度的依據，則是具有爭議的 

(Kwoka, et al., 1986)。 

儘管赫氏指標在理論上具有若干瑕疵，時至今日，它仍然為學者廣泛的應用

在衡量各種市場的產業集中度，如：Forcarelli, et al. (2003) 以 HHI 來衡量銀行產

業合併前後的市場集中程度變化；Mayer, et al. (2003) 以 HHI 衡量航空服務業的

集中程度並探討其對誤點率的影響 ；Thoenig, et al. (2003) 在討論全球化議題時，

亦以 HHI 為產業集中程度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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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赫式指標與技術集中度 

Jaffe (1986)率先將赫氏指標應用在企業的技術議題上。他利用赫氏指標的平

方根作為衡量企業技術外溢效果的近似指標。而後，Jaffe (1988)、Trajtenberg, et 

al. (1997)、Hall, et al. (2001)、Hu, et al. (2003)、Jaffe, et al. (2001)等學者更將赫氏

指標沿用至衡量企業的技術集中度，用來探討企業技術集中度對生產力、技術外

溢效果等重要經濟變數的影響。 

管理學者更進一步的將赫氏指標應用企業技術管理的議題上。Watanabe, et 

al. (2004) 將赫氏指標應用在討論企業技術多角化 (technology diversification) 的

議題上。他們透過赫氏指標捕捉企業技術策略，用來探討企業技術的外溢效果和

銷售額與企業技術策略的關係。Garcia-Vega (2006)藉由與赫氏指標相關的

Generality Index，捕捉企業技術專業化(technology specialization)程度，用來討論

技術專業化與技術創新之間的關聯。Chen, et al. (2009) 則利用赫氏指標捕捉大藥

廠專利申請的技術表現，討論企業的專利申請行為和其市值之間的關係。Chen, et 

al. (2010) 則利用赫氏指標捕捉企業的多角化程度，並探討技術規模 (patent scale) 

和技術廣度 (patent scope) 之間的關係。 

儘管赫氏指標被廣泛地用來衡量技術集中度，然而某些學者發現使用赫氏指

標衡量企業技術集中度時，仍然會存在一些問題。Hall, et al. (2001) 發現赫氏指

標在衡量技術集中度時會產生偏誤。在企業技術領域數小的時候，赫氏指標會低

估企業的技術集中度。Hall (2005)進一步的證明以赫氏指標計算專利資料 (patent 

data) 或是專利引證資料 (patent citation data)，統計上會產生偏誤。Chen, et al. 

(2010) 則發現企業技術規模小的時候，利用赫氏指標計算企業技術集中度可能

會低估企業的技術集中度，從而影響研究者對企業多角化程度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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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集中度指標與赫氏指標 

在更深入討論赫氏指標之前，如果能將赫氏指標與其他集中度指標作簡單的

比較，則能對赫氏指標的優缺點，有更完整的了解與認識。一般而言，集中度指

標(Concentration Index，簡稱 CI)具有下列的函數形式： 

CI ൌ  ෍ ௜ܹݏ௜௡
௜ୀଵ , i ൌ 1, … , n, … , N                                        ሺ2.1ሻ 

其中，Wi 為技術領域 i 的權重；si為技術領域 i 的權數，si ≦1。 

集中比率指標 (Concentration Ratio Index, 簡稱 CR)在計算產業結構集中度

時，通常取前四大(n = 4)或是前八大(n=8)的廠商，並賦予這些廠商相同的權重 1。

然而，利用這種指標計算技術集中度時，會因為不能涵蓋所有的技術領域，使得

所計算出來的技術集中度有所偏誤，也因此，文獻中較少利用集中比率指標計算

企業的技術集中度。 

熵數指標 (Entropy, 簡稱 E)，係以-log(si)作為每一個技術領域 i 的權重，並

將所有的技術領域(n = N)的權數權重的乘積加總。這一指標對於某些技術領域數

量較小的企業的集中度變動較為敏感 (Jacquemin, et al., 1979)，更有學者利用其

函數特性，將其進行分解用以解釋不同的集中效果：如 Shanon Entropy (Straathof, 

2007)及 Theil Entropy (Nissan, et al., 2005)。 

赫氏指標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簡稱 HHI)，係以本身的權數 si作為

該技術領域 i 的權重，並將所有的技術領域(n = N)的權數權重的乘積加總。這一

指標對於權數較大的技術領域的變動較為敏感 (Rhoades, 1995)，對於權數較小

的技術領域的變動則較為不敏感 (Meilak, 2008)。赫氏指標的這一性質，應用在

討論產業集中度時，會排除小廠商對產業集中度的干擾，從而避免得出市場結構



 

14 
 

有劇烈波動的結論 (Stigler, 1983)；然而，這一性質運用在衡量企業技術集中度

時，則可能會不夠準確 (Jang, et al., 2011)。儘管赫氏指標在衡量集中度時的變動

敏感程度，會因為討論目標不同而各有優劣，但是就數值本身的意義，則難有直

觀的理解方式。一方面是因為赫氏指標係為序數 (ordinal) 指標，本身的大小並

不具特別意義 (Agiobeneobo, 2000)；二者，其計算方式為市佔率平方的加總，而

非市佔率大小，數值高低也較難有直觀的意義 (Vuko, 2010)。 

許多文獻指出，赫氏指標與許多其他的集中度指標皆高度相關。Bikker and 

Haaf (2002) 發現赫式指標(HHI)和集中比率指標(CR)高度相關；Meilak (2008)以

赫式指標衡量貿易集中度時，發現赫式指標與其他集中度指標，如集中比率指標

(CR)、商數指標(E)等指標有一致的結果；Nissan and Caveny (2005)在計算產品集

中度時，發現以赫式指標(HHI)計算的結果與集中比率指標(CR)與商數指標(E)計

算的結果並無顯著的差異。造成這一結果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因為這些指標皆

擁有類似的函數形式 (Meilak,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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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赫氏指標的修正 

赫氏指標(HHI)定義如下： 

HHI ؠ  ෍ ௜ଶேݏ
௜ୀଵ , i ൌ 1, … , N                                               ሺ2.2ሻ 

其中，si 為技術領域 i 中專利數量佔總專利數量的比率，定義為s୧ ൌ  M౟M，M

為總專利數，Mi為技術領域 i 中專利數量，ΣMi = M。N 定義為技術領域數。 

透過上節對赫氏指標的討論，我們發現赫氏指標在應用上有其優缺點。過去

學者曾經試圖利用一些方式修正赫氏指標。他們希冀透過簡單的修正，能夠更為

精確的應用赫氏指標。 

2.4.1. 標準化赫氏指標 

標準化赫式指標(Normalized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係利用標準化的

概念，將赫式指標的上下界自原本的[1/N, 1]修正至[0, 1]之間。透過內插法，分

子為 HHI 減去其下界(1/N)，分母為 HHI 的上界(1)減去其下界(1/N)。 

標準化赫氏指標( HHInormalized) 定義如下： 

HHI௡௢௥௠௔௟௜௭௘ௗ ൌ ܫܪܪ  −  1ܰ1 −  1ܰ ൌ  ܰ ൈ ܫܪܪ − 1ܰ − 1                              ሺ2.3ሻ 

2.4.2. HHA  

Agiobenio (2000)認為赫氏指標係為一序數 (ordinal) 指標而非一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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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nal) 指標，其序數性質會令單一赫氏指標值不具任何意義。因此，HHI

只能比較集中度高低，卻不能說明集中度的絕對大小。Agiobenio (2000)取赫

氏指標之平方根，定義為 Herfindahl-Hirschman-Agiobenio Index (簡稱 HHA 指

標)： 

HHA ൌ  ሺ2.4ሻ                                                             ܫܪܪ √ 

他認為此種修正方式能讓我們能更好的理解赫式指標。過去學者衡量貿易集

中度時，亦有使用過類似的函數形式對赫式指標進行調整 (Hirschman, 1964; 

Hirschman, 1945)。 

2.4.3. Generality Index 

Trajtenberg et al. (1997) 和Hall et al. (2005) 定義Generality Index (簡稱 G指

標) 如下： 

G ൌ 1 −  ሺ2.5ሻ                                                             ܫܪܪ

這些學者認為，在衡量技術集中度時，G 指標比赫氏指標更容易理解。因為

技術領域數越多，代表企業越多角化。以 G 指標衡量時，技術領域數越多，G

指標越高；以赫氏指標衡量時，技術領域數越多，赫氏指標則下降。這種處理方

式將使新指標仍然介於 0 和 1 之間。因此，他們認為以 G 指標衡量技術集中度

時，在解讀上會比赫氏指標來的更為清楚。 

2.4.4. Adjusted Generality Index 

Hall (2005)認為在使用專利資料或是專利引證資料時，對於某些技術領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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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的企業，會低估其技術集中度。因此，Hall (2005)建議使用 Adjusted Generality 

Index (簡稱 Adj G 指標)，修正其技術集中度。Adjusted Generality Index 定義為： 

Adj G ൌ  ܰܰ − 1 ሺ1 −  ሻ                                               ሺ2.6ሻܫܪܪ

使用 Adj G 指標時，技術領域數越多，調整的幅度就越少；技術領域數越少，

調整的幅度就越多。然而，這一指標並無法將其值域限定在 0 和 1 之間。舉例而

言，在 N = 4，HHI = 0.2 時，Adj G 則為 1.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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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總專利數 M 的影響 

透過上節的介紹，學者在對赫氏指標做修正時，多以對赫氏指標的整體(如

HHA)或是對 N(如 G 與 Adj G)進行修正。學者過去多使用赫氏指標衡量產業集

中度，多重在市場內廠商數量與廠商市佔率之間的大小比較，因此多以廠商數量

(N)多寡作為修正重點。即便之後應用到衡量企業技術集中度，所討論的企業也

皆為具有相當技術規模的大型企業，此時學者多將注意力放在企業技術領域數量

(N)。然而，時至今日，中小企業興起，利用赫氏指標衡量技術領域數時若單著

重於企業技術領域數，而忽略了企業本身的技術規模，則有可能產生另外一種偏

誤。 

一般而言，在相同產業中，中小企業的技術規模會少於大型企業的技術規模。

這一現象最明顯的證據就是中小企業的專利總量通常會少於大型企業的專利總

量。然而，以專利資料或是專利引證資料衡量企業技術集中度時，我們會發現企

業的技術領域數會受限於企業的技術規模 (Chen, et al., 2010)。因此，技術規模

小的企業，其技術領域數量是受限的2。此時，若以赫氏指標衡量其技術集中度，

則難以呈現企業的真正技術策略 (Jang, et al., 2011)。 

若能將專利總量納入技術集中度的衡量，則可將企業的技術規模的影響納入

企業技術集中度的考慮。如此即可將技術規模的影響同時納入考慮，在具有足夠

大的專利數量後，我們即可認定企業的技術領域數的選擇是沒有受到限制的。

Jang et. al (2010)即曾經將總專利數(M)的影響納入赫氏指標的計算。然而，納入

了總專利數的影響後，赫氏指標的計算卻產生了新的問題。最主要的問題在於納

入了總專利數影響後的赫氏指標，其上下界並不齊一。舉例而言，某甲、某乙參

加考試皆得到 80 分，然而某甲參加的考試評分標準為[40, 90]，某乙參加的考試

                                                       
2 就數學上來說，技術領域數不會大於專利總數 M ≥ N。舉例而言，若一企業擁有三個不同領域

的技術，則表示該企業必然擁有至少三個以上的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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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為[0, 100]，儘管某甲某乙最後成績相同，這一結果並不表示某甲與某

乙的考試表現一樣出色。赫氏指標納入總專利數影響後，其上下界會隨著總專利

數的大小而變動。此時，赫氏指標就不能準確的跨企業進行技術集中度的比較。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下一章，我們將透過數學推導，先了解以赫氏指標衡量

總專利數小的企業會有多大的誤差。在第五章，我們將介紹一個簡單的線性修正

方式，以協助我們能夠以赫氏指標衡量總專利數小的企業的技術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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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赫氏指標的誤差 

總專利數(M)的多寡會影響技術領域數(N)的數量。總專利數(M)少的時候，

技術領域數(N)的數量會被限制，此時，會陷入 Hall (2005)所闡述的技術領域數

(N)少的情形，使得企業的技術集中度被低估。只有在總專利數(M)夠多的情況下，

企業才有機會擁有足夠多的技術領域數(N)，此時方能準確的以赫氏指標計算企

業的集中度。 

3.1. 赫氏指標的上界 

赫氏指標的上街可以下式表示： 

maxሼெ೔ሽ೔సభ,…,ಿ ܫܪܪ                                                          ሺ3.1ሻ 

其中，ΣMi = M，M ≥ N > 1。 

在衡量技術集中度時，赫氏指標(HHI)多以專利資料計算企業的技術集中度。

由於專利資料為間斷資料，為了簡化討論，我們僅討論間斷資料的情形。假設對

每一個技術領域 i，該領域專利數 Mi必大於或等於 1。給定技術領域數(N)的數

量為 N，赫氏指標在專利數數列{Mi}分配如下時，會達到最大3： 

僅一個技術領域擁有(M-N+1)項的專利，而其他(N-1)個技術領域各擁有 1 項

專利。 

標示符合此一條件的數列{Mi}為{Mi}U，將{Mi}U 帶入赫氏指標 HHI 之中，

                                                       
3 關於此一命題之證明請見附錄一 



 

21 
 

標示為 HHIU。此時，HHI 達到最大： 

HHI௎ ؠ  ௜ሽ௎|ܰሻ                                             ሺ3.2ሻܯሺሼܫܪܪ 

這表示在給定技術領域數 N 的情況下，若一家企業的赫氏指標達到最大，

代表有一個技術領域 i，其專利數量佔總專利數量的比率 si為(M-N+1)/M，且在

其他的技術領域之中，其專利數量佔總專利數量的比率 sj，i≠ j，皆為 1/M。 

透過計算，可以得到 HHIU的值如下： 

HHI௎ ൌ  1 ൈ ൬ܯ − ܰ + ܯ1 ൰ଶ +  ሺܰ − 1ሻ ൬ ൰ଶܯ1                          ሺ3.3ሻ 

經過化簡(3.3)式(過程請參考附錄二)，我們得到下式： 

HHI௎ ൌ   ሺ2ܯ − ܰሻ + ሺܯ − ܰሻଶܯଶ                                        ሺ3.4ሻ 

(3.4)式為赫氏指標(HHI)的上界。 

在獲得足夠多筆專利數時(亦即總專利數(M)趨近於無限大時)，此時赫氏指

標的上界 HHIU會成為： 

limெ՜ஶ HHI௎ ൌ 1                                                        ሺ3.5ሻ 

儘管技術領域數(N)同樣有機會趨近於無限大，然而在本文之中，我們假定

技術領域數(N)為常數。根據(3.2)式，我們係以 N 為條件下對 HHI 作分析，因此

N 為我們的控制變數；另一方面，根據實際的企業專利資料，企業專利總量與其

技術領域數也鮮少呈現線性關係，因此M與N同時趨近無限大的情形較為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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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總專利數(M)趨近於無限大時，假定技術領域數(N)不變，尚稱合理。 

相對於赫氏指標在計算產業集中度時的廠商數目，該項目在計算技術集中度

時代表的則是企業的技術領域數。而相對於赫氏指標計算產業集中度時的各廠商

的市場產值，該項目在計算技術集中度時，則是代表一個技術領域指中所擁有的

所有專利。這二者之對照表簡列如下： 

表 1：赫氏指標在技術集中度及市場集中度各變數代表意義的異同 

赫氏指標 HHI 技術集中度 市場集中度 

i 技術領域別 廠商別 

M 總專利數量 市場總產量 

si 在領域 i 中的專利數佔該

企業總專利數的比率 
廠商 i 的市場產量佔市場

總產量的比率 

(3.5)式所計算出的上界會與一般應用在衡量產業集中度的赫氏指標的的上

界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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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赫氏指標的下界 

赫氏指標的下界可表示為： 

minሼெ೔ሽ೔సభ,…,ಿ ܫܪܪ                                                             ሺ3.6ሻ 

其中，ΣMi = M，M ≥ N > 1。 

假設對每一個技術領域 i，該領域專利數 Mi必大於或等於 1，在給定技術領

域數(N)的情況下，赫氏指標在專利數數列{Mi}分配如下時，會達到最小： 

每一技術領域ｉ的專利數量 Mi皆平均分配。 

定義符合此一條件的{Mi}為{Mi}L。將{Mi}L 帶入赫氏指標 HHI 之中，標示

為 HHIL。此時，HHI 達到最小： 

HHI௅ ؠ  ௜ሽ௅|ܰሻ                                             ሺ3.7ሻܯሺሼܫܪܪ 

由於專利資料的間斷特性，N 不一定能夠整除 M。因此，我們不能排除 N

不整除 M 的情形。定義正整數 γ為 M 除以 N 的餘數： 

γ ؠ M −  αN                                                             ሺ3.8ሻ 

此時，γ界於[0,N)，其中，α為令上式成立的最大正整數。 

將{Mi}L帶入 HHI，則我們可以將 HHIL改寫成下式： 

HHI௅ ൌ   ሺ ܰ − ሻߛ  ൈ ቀܯ − ܰߛ  ቁଶܯଶ + ߛ  ൈ  ቀܯ − ܰߛ  + 1ቁଶܯଶ                    ሺ3.9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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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個式子表示，在(N-γ)個技術領域擁有(M-γ)/N 個專利，γ個技術領域擁

有(M+N-γ)/N 個專利時，HHI 會達到最小值4。經過化簡(附錄二)，(3.9)式可化簡

成下式： 

HHI௅ ൌ ଶܯ + ܰߛ  − ଶܰܯ ଶߛ                                            ሺ3.10ሻ 

在餘數 γ為 0 時，HHIL會變成 1/N。此時，赫式指標下界 HHIL 不受 M 的影

響。 

在總專利數(M)趨近於無限大時，HHIL等於： 

limெ՜ஶ HHI௅ ൌ  1ܰ                                                      ሺ3.11ሻ  
這一結果和餘數 γ為零時是相等的。 

                                                       
4 關於此一命題之證明，請見附錄一。 



 

25 
 

3.3. 赫氏指標誤差距 

為了瞭解總專利數(M)的大小對赫氏指標有多少影響，我們利用上節推導出

來的赫氏指標上界，HHIU，與理想中的赫氏指標上界進行比較。5 

利用赫式指標計算產業集中度時，並不存在上下界不齊一的問題。由於總產

值(M)和廠商家數(N)之間並沒有關聯，因此，計算赫式指標時無需考慮 M 的影

響。然而，將赫式指標應用在計算以專利資料為基礎的技術集中度時，M 與 N

之間則產生聯繫。在 M 小的時候，N 是被限制住的，因為技術領域數 N 必小於

總專利數 M。此時，若忽略 M 的影響，則有可能錯估企業的技術集中度(Jang et 

al., 2011)。唯有在總專利數 M 足夠大的時候，技術領域數 N 的選擇才不會受限，

此時所衡量的技術集中度方能正確的呈現一家企業的技術策略。 

數學上來說，若一家企業的實際赫式指標值上界(HHIU)與理想狀態下的赫式

指標值上界(limM՜ஶ HHIU)相合，則可認定以赫式指標衡量該企業的技術集中度

是沒有偏誤的。 

定義赫氏指標誤差距 d 為limM՜ஶ HHIU與 HHIU 之間的差距： 

d ؠ  limெ՜ஶ HHI௎ −  HHI௎                                            ሺ3.12ሻ 

d ൌ  ሺ2ܯ − ܰሻሺܰ − 1ሻܯଶ                                             ሺ3.13ሻ 

由於 M ≥ N > 1，因此 1 > d > 0。在 M 趨近於無限大時，d 趨近於 0：limெ՜ஶ ݀ ൌ 0。 

                                                       
5 赫氏指標下界不會受到總專利數 M 的影響而改變大小，因此在比較實際赫氏指標值和極限時

的赫氏指標值，為了簡化起見，省略下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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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氏指標誤差距 d 對 M 做一階差分(附錄三)，發現
୼ୢ୼M ൏ 0。這說明了總專利

數(M)越多，則赫氏指標誤差距 d 會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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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最大誤差距比例 

在給定我們能夠容忍的赫氏指標誤差距(d)，定義為 d*，我們可反推最小專

利總數(Md)。如此一來，我們就能判斷一家企業的專利組合(portfolio)適不適合以

赫氏指標來衡量其技術集中度。 

在給定最小赫氏指標誤差距 d*，實際的赫氏指標誤差距 d 應不大於最小赫氏

指標誤差距 d*： 

dכ ൒  d ൌ  ሺ2ܯ − ܰሻሺܰ − 1ሻܯଶ                                     ሺ3.14ሻ 

為了讓最後的結果有意義，我們假設 d*小於 1，亦即我們必須設定一個誤差

小於 1 的數值(d*<1)。令 M = rdN，其中 rd 為 M、N 比。最小 rd
*應大於 1，因為

專利總數 M 應不小於技術領域數 N。將 rd 帶入上式，我們可以得到下式： 

dכ ൒  ሺ2ݎௗ − 1ሻሺܰ − 1ሻݎௗଶܰ                                       ሺ3.15ሻ 

對上式移項，我們可以得到下式： 

ܰdכሺܰ − 1ሻ ௗଶݎ − ௗݎ2 + 1 ൒ 0                                   ሺ3.16ሻ 

重新整理上式，我們可得到下式： 

൬ݎௗ −  ሺܰ − 1ሻܰdכ ൰ଶ  ൒  ቆܰሺ1 −  dכሻ − 1ܰdכ ቇ ൬ܰ − 1ܰdכ ൰          ሺ3.17ሻ 

對上式不等號左右兩側同時開平方，我們可以求解如下： 

ௗݎ ൒ ሺܰ − 1ሻ + ඥሺܰሺ1 − dכሻ − 1ሻሺܰ − 1ሻܰd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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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ݎ ൑ ሺܰ − 1ሻ − ඥሺܰሺ1 − dכሻ − 1ሻሺܰ − 1ሻܰdכ     ሺ3.18ሻ 

根據假設，rd
*必大於 1，然而上式 rd 之下界，並不符合此一標準(附錄四)，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最小 rd
*為： 

כௗݎ ൌ  ሺܰ − 1ሻ + ඥሺܰሺ1 −  dכሻ − 1ሻሺܰ − 1ሻܰdכ                    ሺ3.19ሻ 

(3.19)式的結果假定最小赫氏指標誤差距 d*必介於(0, 1)之間。最小赫氏指標

誤差距 d*越小，則 rd
*越大6。值得注意的是，d*的設定並無法直接告訴我們企業

的專利數(M)應該為多少，而是告訴我們企業專利數(M)與企業的技術領域數(N)

之間的倍數應該為多少。 

                                                       
6 

כd∂כ݀ݎ∂ ൏ 0, for dכ א ሺ0, 1ሻ 



 

29 
 

3.5. 赫氏指標誤差率 

利用與上節赫氏指標誤差距類似的概念，我們將赫氏指標的下界，HHIL，

同樣的納入考慮。利用其與在極值時的赫氏指標上下界做比較，我們可以得出一

個比率，赫氏指標誤差率 s。定義赫氏指標誤差率 s 如下： 

s ؠ 1 − r                                                           ሺ3.20ሻ 

其中，r 相當於實際赫氏指標上下界之距離與在極限時赫氏指標上下界之距

離的比值，定義如下： 

r ؠ  HHI௎ −  HHI௅limெ՜ஶሺHHI௎ − HHI௅ሻ                                              ሺ3.21ሻ 

r ൌ  ሺܯ −  ܰሻଶܯଶ ሺܰ ߛ − − ଶሺܰܯሻߛ − 1ሻ                                         ሺ3.22ሻ 

帶入前式所計算出來的數值，並加以整理，我們可以得到赫氏指標誤差率 s

如下： 

s ൌ  ሺ2ܯ − ܰሻܰܯଶ ሺܰ ߛ + − ଶሺܰܯሻߛ − 1ሻ                                      ሺ3.23ሻ 

為了令(3.23)式不會因為分母為零而沒有定義，因此，M 將限制大於 N，而

並非如赫氏指標誤差距一樣為大於等於 N。由於 M > N > 1，因此 1 > s > 0。在

M 趨近於無限大時，s 趨近於 0：limெ՜ஶ ݏ ൌ 0。我們將誤差率 s 對 M 做一階差

分(附錄三)，發現
୼ୱ୼M ൏ 0。這說明了總專利數(M)越多，則赫氏指標誤差率 s 會越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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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最大誤差率比例 

給定我們能夠接受的最小赫氏指標誤差率 s*，我們可推算專利總數(M)與技

術領域數(N)的最小比率為何。 

給定最小赫氏指標誤差率 s*，實際赫氏指標誤差率 s 應不大於最小赫氏指標

誤差率 s*： 

sכ ൒  s ൌ  ሺ2ܯ − ܰሻܰܯଶ  + ሺܰ ߛ  − ଶሺܰܯሻߛ − 1ሻ                              ሺ3.24ሻ 

由於
ఊ ሺேିఊሻெమሺேିଵሻ恆不為負，在餘數 γ為零時，sכ ൒  ሺଶெିேሻேெమ ；在餘數 γ不為零時，

則回歸到(3.24)式。在專利總數(M)小的時候，
ఊ ሺேିఊሻெమሺேିଵሻ這一項會對誤差率比例有重

要的影響。為了顧及到餘數 γ可能造成的誤差，(3.24)式右側應考慮
ఊ ሺேିఊሻெమሺேିଵሻ可能

造成的最大影響。在計算出
ఊ ሺேିఊሻெమሺேିଵሻ可能造成的最大影響7後，我們可將(3.24)式改

寫如下： 

 sכ ൒  ሺ2ܯ − ܰሻܰܯଶ +  ሺ 2ܰሻଶܯଶሺܰ − 1ሻ                                      ሺ3.25ሻ 

為了瞭解專利總數(M)和技術領域數(N)之間的關係，我們透過和 3.4 節類似

的方法，求出其最適比率。令 M = rsN，其中 rs為 M、N 的比例。由於專利總數

M 必不小於技術領域數 N，因此最小的 rs
*必大於 1。將 rs帶入上式，我們可以得

到下式： 

                                                       
7 maxఊ  ఊ ሺேିఊሻெమሺேିଵሻ , for all γ א ሾ0, Nሻ，在γ=N/2 時，

ఊ ሺேିఊሻெమሺேିଵሻ有極大值
ሺ మಿ ሻమெమሺேିଵ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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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כ ൒  ሺ2ݎ௦ − 1ሻݎ௦ଶ  +  14ሺܰ − 1ሻݎ௦ଶ                                            ሺ3.26ሻ 

對上式移項，我們可以得到下式： 

4ሺܰ − 1ሻݎכݏ௦ଶ − 8ሺN − 1ሻݎ௦ + 4ሺܰ − 1ሻ −  1 ൒ 0                  ሺ3.27ሻ 

重新整理(3.27)式，我們得到下式： 

൬ݎ௦ − ൰ଶכݏ1  ൒  1 + 4ሺܰ − 1ሻ ቀ − כݏ1 1ቁ4ሺܰ − 1ሻכݏ                                            ሺ3.28ሻ 

對(3.28)式開平方，我們得到 rs的範圍如下： 

௦ݎ ൒ כݏ1  +  ඩ1 + 4ሺܰ − 1ሻ ቀ − כݏ1 1ቁ4ሺܰ − 1ሻכݏ   ׫  

௦ݎ ൑ כݏ1  −  ඩ1 + 4ሺܰ − 1ሻ ቀ − כݏ1 1ቁ4ሺܰ − 1ሻכݏ                       ሺ3.29ሻ 

根據前文對 rs
*的假設，rs

*必大於 1，因此 rs的下界並不符合此一標準(附錄

四)。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最大誤差率比例 rs
*為： 

כ௦ݎ ൌ כݏ1  + ඩ1 + 4ሺܰ − 1ሻ ቀ − כݏ1 1ቁ4ሺܰ − 1ሻכݏ                                  ሺ3.30ሻ 

最小赫氏指標誤差率 s*必介於(0 1]之間。最小誤差率 d*越小，則 rs
*越大8。

                                                       
8 

כs∂כݏݎ∂ ൏ 0, for dכ א ሺ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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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的設定同樣的無法直接告訴我們企業的專利數(M)應該為多少，而是告訴我們

企業專利數(M)與企業的技術領域數(N)之間的倍數應該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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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赫氏指標誤差距 d 和赫氏指標

誤差率 s 的實際應用 

本章我們將利用 Qualcomm 和 Mediatek 兩家科技公司的歷年的專利資料，

分別衡量其誤差距 d 與誤差率 s。 

4.1. 資料來源和計算方法 

我們透過連穎科技公司(Learning Tech Company)所研發出來的 Patentguider

軟體，蒐集了 Qualcomm 自 1986 年至 2010 年以及 Mediatek 自 1997 年至 2010

年，在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所申請的專利資料。 

我們計算每一家公司於特定年份下的技術集中度。由於專利技術具有技術累

積及技術折舊兩種特性，在參考以往文獻 (Hall, et al., 2005)後，我們將過去兩年

的專利一併納入計算。舉例而言，1999年Qualcomm的技術集中度即採用了 1997、

1998 及 1999 三年的專利數資料計算而成。 

專利所屬年份係以專利的申請日做為界定標準；而專利技術領域的分類，係

以四位數國際專利分類標準(IPC)進行分類。 

由於專利資料會有截斷(Truncation)的特性，為了避免截斷資料所帶來的誤差，

我們僅採用至 2007 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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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實證結果比較 

表 2 及表 3 分別為 Qualcomm 及 Mediatek 各年份的 HHI 值、M 值、N 值、

其赫氏指標誤差距 d 值與赫氏指標誤差率 s 值。 

表 2 Qualomm 的 1988-2007 的 HHI、M、N 及 d、s 值 

Year HHI M N d s 

1988 0.1837 7 6 0.8163 1.0000 
1989 0.157 11 9 0.8595 0.9814 
1990 0.1235 18 13 0.8519 0.9331 
1991 0.1777 22 11 0.6818 0.7500 
1992 0.1479 26 15 0.7663 0.8257 
1993 0.1312 40 18 0.6588 0.6996 
1994 0.1721 88 23 0.4347 0.4549 
1995 0.1581 157 24 0.2706 0.2826 
1996 0.1616 258 30 0.2117 0.2191 
1997 0.0948 336 34 0.1865 0.1922 
1998 0.1203 444 37 0.1554 0.1597 
1999 0.1243 608 40 0.1241 0.1273 
2000 0.1296 693 44 0.1202 0.1230 
2001 0.1415 904 50 0.1054 0.1076 
2002 0.1504 994 46 0.0884 0.0904 
2003 0.1664 1084 51 0.0901 0.0919 
2004 0.1298 986 47 0.0911 0.0931 
2005 0.1041 898 51 0.1082 0.1104 
2006 0.0851 837 56 0.1270 0.1293 
2007 0.0775 649 56 0.1622 0.1652 

表 3 Mediatek 的 1988-2007 的 HHI、M、N 及 d、s 值 

Year HHI M N d s 

1999 0.3333 6 3 0.5 0.7500 
2000 0.5918 7 3 0.449 0.6939 
2001 0.308 17 7 0.5606 0.6609 
2002 0.1616 76 15 0.3321 0.3560 
2003 0.1356 165 23 0.2481 0.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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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0.1319 291 35 0.2196 0.2262 
2005 0.116 362 39 0.1986 0.2039 
2006 0.1032 388 43 0.2045 0.2094 
2007 0.0887 327 39 0.2186 0.2244 

從表2和表 3我們可以發現兩家企業的赫氏指標誤差距及赫氏指標誤差率，

都會隨著總專利數(M)的增加而下降。在企業總專利數(M)小的時候，都有極高

的赫氏指標誤差距或是赫氏指標誤差率，隨著企業專利總數的增加，赫氏指標誤

差距或是赫氏指標誤差率都明顯地下降。 

根據(3.13)式和(3.23)式，造成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企業總專利數(M)

小的時候，M 值和 N 值十分相近。在 M 小的時候，分子和分母相近，因此誤差

就會較大；而隨著 M 增加，分母以平方倍的速度上升，此時誤差值就會明顯的

往下降。 

直覺上，企業專利總數小的時候，代表企業技術規模較小，因此企業在選擇

是否要拓展技術領域時時受到限制的。此時以赫氏指標衡量企業的技術集中度時，

無法分辨企業是因為受限於技術規模而選擇如此的技術廣度(patent scope)或是

企業一開始就打定選擇如此的技術廣度。因此，此時採用赫氏指標衡量企業的技

術集中度，得到誤差較大。隨著企業技術規模的增加，我們能夠辨明企業的真正

選擇，使用赫氏指標衡量企業技術集中度，誤差就會下降。 

這一結果說明了使用赫氏指標計算企業技術集中度時，對擁有較少的總專利

數(M)的企業，容易發生較高的誤差。這一結果和 Chen et al. (2010), Jang et al. 

(2010), Jang et al. (2011)所做的猜測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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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最大誤差距比例與最大誤差率比例的應用 

透過上節的計算，我們發現無論是 Qualcomm 或 Mediatek，其赫氏指標誤差

距和赫氏指標誤差率大致上在(0.15~0.2)時，會趨於穩定。有鑑於此，本文將設

定最小赫氏指標誤差距和最小赫氏指標誤差率為 0.29。在此一標準下，我們可觀

察企業的最大誤差距比例 rd 和最大誤差率比例 rs，以及最小誤差距專利總數 Md*

和最小誤差率專利總數 Ms*，分別為何。 

表 4 Qualcomm 1988-2007 的 M 值、N 值、rd 值、Md 值與 rs 值與 Ms 值 

Year M N rd Md rs Ms 
1988 7 6 7.7991 47 9.5000 57 
1989 11 9 8.3571 75 9.4896 85 
1990 18 13 8.7003 113 9.4838 123 
1991 22 11 8.5599 94 9.4861 104 
1992 26 15 8.8032 132 9.4821 142 
1993 40 18 8.9147 160 9.4803 171 
1994 88 23 9.0359 208 9.4785 218 
1995 157 24 9.0541 217 9.4782 227 
1996 258 30 9.1377 274 9.4770 284 
1997 336 34 9.1771 312 9.4764 322 
1998 444 37 9.2010 340 9.4760 351 
1999 608 40 9.2213 369 9.4757 379 
2000 693 44 9.2441 407 9.4754 417 
2001 904 50 9.2715 464 9.4750 474 
2002 994 46 9.2541 426 9.4752 436 
2003 1084 51 9.2754 473 9.4749 483 
2004 986 47 9.2587 435 9.4752 445 
2005 898 51 9.2754 473 9.4749 483 
2006 837 56 9.2930 520 9.4747 531 
2007 649 56 9.2930 520 9.4747 531 

                                                       
9 這一標準(0.2)可能會因為企業性質不同而有所影響。本文僅以此一標準做為示範，並不表示此

一標準為一通用標準。找尋更為穩定可靠的赫氏指標誤差標準超出本文討論範圍。特此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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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Mediatek 1988-2007 的 M 值、N 值、rd 值、Md 值與 rs 值與 Ms 值 

Year M N rd Md rs Ms 
1999 6 3 6.1222 18 9.5415 29 
2000 7 3 6.1222 18 9.5415 29 
2001 17 7 8.0383 56 9.4954 66 
2002 76 15 8.8032 132 9.4821 142 
2003 165 23 9.0359 208 9.4785 218 
2004 291 35 9.1855 321 9.4762 332 
2005 362 39 9.2149 359 9.4758 370 
2006 388 43 9.2388 397 9.4755 407 
2007 327 39 9.2149 359 9.4758 370 

在表 4、表 5 之中，斜體的年份表示實際的專利總數(M)小於最小誤差距專

利總數(Md)或最小誤差率專利總數(Ms)的年份。在以最小赫氏指標誤差距(d*)為

0.2 及最小赫氏指標誤差率(s*)為 0.2 為前提下，Qualcomm 在 1996 年之後，專利

總數(M)方達到最小誤差距專利總數(Md)或最小誤差率專利總數(Ms)所設定的標

準；而 Mediatek 則是在 2004 年之後，其實際專利總數(M)方才接近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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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結 

透過上述的實際資料的計算，我們發現，兩家企業在總專利數少的時候，都

有極高的赫氏指標誤差距或是赫氏指標誤差率。這說明了使用赫氏指標衡量少專

利數的企業時，是會產生誤差。這一結果和 Chen et al. (2010), Jang et al. (2010), 

Jang et al. (2011)所做的猜測大致相同。亦即使用赫氏指標在衡量專利總數量較少

的企業時，較容易出現偏誤。 

根據實際資料的結果，倘若我們使用赫氏指標時，在 0.2 的最小赫氏指標誤

差距(d*)或在 0.2 的最小赫氏指標誤差率(s*)的設定下進行計算，總專利數(M)約

為技術領域數(N)的 8~10 倍。對許多新興企業而言，在發展初期，由於專利數量

較少，這一個條件將較難滿足。此時使用赫氏指標計算這些企業的技術集中度時，

則容易發生誤差。 

有鑑於此，我們將在下一章介紹調整赫氏指標的方法。透過調整後的赫氏指

標計算，對於擁有專利數量較少的企業，也能夠有效的降低其誤差。 



 

39 
 

第五章 赫氏指標的調整與應用 

透過第三章第一節和第二節的討論，我們知道赫氏指標的上下界會隨著專利

總數(M)的大小而改變。這表示專利總數(M)不同的赫氏指標是不能共同比較的。

舉例而言，A 指標界於[10, 100]之間，B 指標界於[50, 200]之間。如果以 A 指標

衡量甲公司技術集中度為 50；以 B 指標衡量乙公司技術集中度為 60。我們單以

50、60 的結果進行比較兩公司何者技術集中度較高，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兩

家公司並不是以相同的指標同時進行衡量，因此即使 60 > 50，我們很難說乙公

司的技術集中度必高於甲公司。為了解決赫氏指標的這項問題，我們將在本章發

展出一個新指標，轉換後赫氏指標(Herfindahl-Hirschman Transformed Index，

HHT)。透過這一指標，我們相信能夠解決赫氏指標在企業技術規模小時，衡量

誤差大的問題。 

5.1. 轉換後赫氏指標(HHT) 

如前言所述，赫氏指標同樣面對值域不同而不能比較的問題。由於赫氏指標

值域隨著專利總數(M)的大小而改變，這表示不同專利總數(M)下的赫氏指標實

際上是不同的指標。(M,N)=(10, 3)的赫氏指標的值域為[0.34 0.66]；(M,N)=(20, 3)

的赫氏指標值域為[0.335, 0.815]。儘管在專利總數(M)大時，赫氏指標的上下界

會分別收斂到[1, 1/N]，然而為了讓赫氏指標在專利總數(M)小的時候也能衡量企

業的技術集中度，我們需要對赫氏指標做轉換。透過這一轉換，我們希望能夠解

決專利總數(M)對赫氏指標造成的誤差。 

定義轉換後赫氏指標為(Herfindahl-Hirschman Transformed Index, 簡稱 HHT)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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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T ؠ ܫܪܪ  − HHI௅HHI௎ −  HHI௅                                                       ሺ5.1ሻ 

(5.1)式係計算將赫氏指標(HHI)在上下界中的相對位置。儘管不同的專利總

數(M)下，赫氏指標的值域會隨著專利總數(M)的大小改變，但是透過這一轉換，

我們即不再比較企業間的赫氏指標的絕對數值，而是相對數值。經過化簡，我們

可將(5.1)式改寫如下式： 

HHT ൌ ܯଶܰሺܯ  − ܰሻଶሺܰ − 1ሻ − ܰߛ  + ଶߛ  HHI − ଶܯ  + ܰߛ   ܯଶሺߛ − − ܰሻଶሺܰ − 1ሻ − ܰߛ  ଶߛ +  ሺ5.2ሻ 

其中，γ為 M 除以 N 後的餘數，γ א ሾ0, Nሻ。10 

由於 HHT 旨在處理專利總數(M)較少時，以 HHI 衡量企業技術集中度時可

能造成的誤差。在專利總數(M)較少時，餘數 γ的影響仍然十分重要，因此不可

輕易忽略。 

                                                       

10 為了避免因為分母小於零造成無法定義 HHI 的情形，HHT 使用上有一個限制，即 M 必須符合 

 M ൐ ܰ + ටߛ ேିఊேିଵ的條件，即 M 大約要為 N 的 1.5 倍時，HHT 才能良好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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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HHT 的實際應用 

我們利用第三章發展出來的概念，定義 HHT 之誤差距與誤差率如下： 

dHHT ؠ  limM՜ஶ HHTU −  HHTU                                            ሺ5.3ሻ 

sHHT ؠ 1 −  HHTU − HHTLlimM՜ஶሺHHTU −  HHTLሻ                                    ሺ5.4ሻ 

根據(5.2)式，我們知道 HHT 與 HHI 係為一線型關係，由於
MమNሺMିNሻమሺNିଵሻି ஓNା ஓమ

恆正，因此下式會成立： 

HHTU ൌ MଶNሺM − NሻଶሺN − 1ሻ −  γN +  γଶ HHIU − Mଶ +   γN −  γଶሺM − NሻଶሺN − 1ሻ −  γN +  γଶ ሺ5.5ሻ 

HHTL ൌ MଶNሺM − NሻଶሺN − 1ሻ −  γN +  γଶ HHIL − Mଶ +   γN −  γଶሺM − NሻଶሺN − 1ሻ −  γN +  γଶ ሺ5.6ሻ 

將(3.4)式和(3.10)式分別帶入上述二式，我們可以得到 HHTU和 HHTL 如下： 

HHTU ൌ  1                                                          ሺ5.7ሻ 

HHTL ൌ  0                                                           ሺ5.8ሻ 

利用(5.5)、(5.6)二式，我們可以求出極限狀態下的 HHT 的上下界分別為： 

limM՜ஶ HHTU ൌ 1                                                       ሺ5.9ሻ 

limM՜ஶ HHTL ൌ 0                                                      ሺ5.10ሻ 

因此，dHHT 和 sHHT皆為 0。這說明了 HHT 比 HHI 在以誤差距或是誤差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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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時，都有比較少的偏誤。透過下圖，我們可以看出以HHI和HHT衡量Qualcomm

和 Mediatek 兩家公司的差異。 

 

圖 1、Qualcomm 於 1988-2007 之 HHI 與 HHT 的比較圖 

 

圖 2、Mediatek 於 1999-2007 之 HHI 與 HHT 的比較圖 

HHT 給予專利總數較少的專利組合較高的集中數值。從 Qualcomm 早期如

1990 年時的專利組合以及 Mediatek 在 2002 年之前的專利組合，由於企業於該年

分專利總數較少，其技術集中度較高。比起以 HHI 衡量該企業之技術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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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在專利總數少與專利總數多時，皆有類似的集中數值，HHT 所顯示的差異，

在反應企業的研發策略時，可能更為精準。11 

                                                       
11 在 M 小的時候，HHT 不一定界於[0,1]。其上界可能大於 1。隨著 M 的增加，HHT 會收斂到[0,1]
之間。這一特性說明了圖 1、圖 2 在兩家企業總專利數 M 小的時候為何有大於 1 的 HH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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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HHT 與 Adjusted Generality Index 

Hall (2005)在討論赫氏指標可能造成的誤差時，並未將專利總數(M)的影響

考慮進去。本節將證明，Hall (2005)所發展出的 Adjusted Generality Index 係為

HHT 在極限狀態下(limெ՜ஶ 的線性轉換。因此limெ՜ஶ(ܶܪܪ 擁有ܶܪܪ Hall(2005)

所宣稱的良好的不偏性質。 

limெ՜ஶ HHT ൌ  ܰሺܰ − 1ሻ HHI −  1ሺܰ − 1ሻ                                    ሺ5.11ሻ 

根據(2.6)式，我們發現 Adjusted Generality Index 會等於1 −  limெ՜ஶ  。ܶܪܪ

ܩ ݆݀ܣ ൌ 1 − limெ՜ஶ  ሺ5.12ሻ                                                      ܶܪܪ

根據(5.11)式的結果，我們證明了 Hall (2005)所發展出來的 Adjusted 

Generality Index 係為 HHT 的一個特例。應用上，Adj G 與limெ՜ஶ 在計算企ܶܪܪ

業集中度時，方向是相反的：以 Adjusted Generality Index 係衡量企業技術的離散

程度，企業技術越分散，則 Adjusted Generality Index 所顯示的數值就越高；limெ՜ஶ 則計算企業技術的集中程度，企業技術越集中，則limெ՜ஶܶܪܪ 的數ܶܪܪ

值就越高。儘管二者概念類似，但是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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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隨著產業結構的改變，技術的研究發展不再是大型企業的專利。小型企業的

研發行為在某些產業中益發重要 (Jang, et al., 2011)。如何準確的衡量這些中小型

企業的技術集中度，是學者在研究廠商行為時重要的議題。若以過去衡量大型企

業為主的技術集中度指標，衡量中小型企業的技術集中度時，就有可能會產生偏

誤 (Hall, 2005; Chen, et al., 2010)。 

本文以赫氏指標為例，討論專利總數(M)的大小將如何造成赫氏指標在計算

企業技術集中度時的偏誤。我們發現赫氏指標的上下界均會隨著專利總數(M)的

大小而改變，因此，以赫氏指標衡量企業技術集中度時，不能將不同專利總數(M)

的企業一同衡量，否則可能會造成偏誤。 

為了釐清偏誤的大小，我們定義了兩種偏誤的衡量方法：赫氏指標誤差距(d)

與赫氏指標誤差率(s)。以 Qualcomm 和 Mediatek 兩家科技公司的實際資料，我

們發現，在專利總數(M)小的情況下，兩家企業都有較高的赫氏指標誤差距及赫

氏指標誤差率。隨著專利總數(M)的增加，赫氏指標誤差距和赫氏指標誤差率才

會逐漸下降。這說明了若在專利總數(M)小的情況下使用赫氏指標衡量企業技術

集中度，則有可能會產生嚴重的偏誤。 

而後，我們更透過定義最小赫氏指標誤差距以及最小赫氏指標誤差率，以求

得專利總數(M)和技術領域數(N)之間在何種比例下，方能較為準確的以赫氏指標

衡量企業的技術集中度。透過 Qualcomm 和 Mediatek 兩家公司的實際資料，我

們發現在要求最小赫氏指標誤差距或最小赫氏指標誤差率在 20%之下，則專利總

數(M)大致上要是技術領域數(N)的 8~10 倍，才能較為準確的以赫氏指標衡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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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技術集中度。 

最後，我們發展出了一個新的指標，轉換赫氏指標(Herfindahl-Hirschman 

Transformed Index，HHT)，可以解決赫氏指標在企業的專利總數(M)少的時候，

上下界不齊一而不能以赫氏指標互相比較的問題。我們發現，在專利總數(M)趨

近於無限大時，HHT 和 Hall (2005)所發展出的 Adjusted Generality Index 具有線

性關係。這也說明了limெ՜ஶ 和ܶܪܪ Adjusted Generality Index 具有相同的不偏性

質。 

本文解決了以赫氏指標在衡量技術集中度時，技術集中度發生偏誤的問題。

但是在本文討論的過程中，亦產生了許多新的疑問。到底在誤差要多小，赫氏指

標才能良好的運作？赫氏指標在衡量產業集中度時會不會面對和其衡量技術集

中度時相同的問題？HHT 能否應用到計算市場的產業集中度？其他的技術集中

度指標是否也有相同的問題？這些新產生的問題同樣令人好奇。我們希望之後的

研究，能夠對這些新產生的疑問亦有更為完整的解答，也希望透過技術集中度的

討論，能對企業的創新行為有進一步的理解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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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HHIU和 HHIL的證明) 

 HHIU 的證明 

令HHIU  ൌ ωଵAଶ + ሺ1 − ωଵሻBଶ，其中，0 ൑ ωଵ ൑ 1，A ൌ ቀMିNାଵM ቁ  ൐ ܤ ൌ
 ቀ ଵMቁ 。再令HHIכ ൌ  φଵAଶ + φଶBଶ + ሺ1 − φଵ − φଶሻCଶ，其中，0 ൑  φଵ，φଶ ൑ 1。 

由於 C 必介於 A，B 之間，因此，可將 C 改寫成 A，B 之線性組合。令C ൌ  εA + ሺ1 − εሻB，0 ൑ ε ൑ 1。改寫 HHI*為： 

HHIכ ൌ  φଵAଶ +  φଶBଶ + ሺ1 −  φଵ − φଶሻሾ εA + ሺ1 − εሻB]ଶ         ሺA1.1ሻ 

由於各比例相加之後必等於 1，因此ωଵA + ሺ1 − ωଵሻB ൌ  φଵA +  φଶB +ሺ1 −  φଵ − φଶሻC。將C ൌ  εA + ሺ1 − εሻB 代入 C，移項之後，可得到ሾφଵሺ1 − εሻ + εሺ1 − φଶሻ − ωଵ]A +  ሾεφଶ + ሺ1 −  εሻሺ1 − φଵሻ − ሺ1 − ωଵሻ]B ൌ  0。因為 A、B 恆

正，因此 

ωଵ ൌ  φଵሺ1 − εሻ +  εሺ1 − φଶሻ                                ሺA1.2ሻ 

ሺ1 − ωଵሻ ൌ  εφଶ + ሺ1 −  εሻሺ1 −  φଵሻ                            ሺA1.3ሻ 

若{Mi}U 無法令 HHI 達到最大，這表示必然存在一個數列{Mi}*，其所計算

出來的 HHI 值，令為 HHI*，必大於 HHIU， HHIכ ൐  。Uܫܪܪ

因此，φଵAଶ +  φଶBଶ + ሺ1 −  φଵ − φଶሻCଶ ൐  ωଵAଶ + ሺ1 − ωଵሻBଶ。將(A1.2)，

(A1.3)代入整理，可以得到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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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ሺ1 −  εሻሺ1 −  φଵ − φଶሻሺA −  Bሻଶ ൐ 0                      ሺ1.4ܣሻ 

因為0 ൑ ε ൑ 1，0 ൑  φଵ，φଶ ൑ 1，故(A1.4)必不成立。故HHIכ ൑ HHIU。故HHIU為最大。 

 HHIL 的證明 

令HHIL  ൌ σଵDଶ + ሺ1 − σଵሻEଶ，其中，0 ൑ σଵ ൑ 1，D ൌ ቀMష ಋN ାଵቁమMమ  ൒ E ൌ
 ቀMష ಋN ቁమMమ  。再令HHI` ൌ  τଵDଶ + τଶEଶ + ሺ1 − τଵ − τଶሻFଶ，其中，0 ൑  τଵ，τଶ ൑ 1。

由於 F 必不介於 D、E 之間，因此，分別討論 F 大於 D 與 F 小於 E 之情形。令F ൌ  δD，

其中，δ ൐ 1。代入 HHI`，可得到下式： 

HHI` ൌ ሾτଵ + ሺ1 − τଵ − τଶሻδ]Dଶ +  τଶEଶ                         ሺA1.5ሻ 

由於各比例相加之後必等於 1，因此σଵD + ሺ1 − σଵሻE ൌ  τଵD + τଶE +ሺ1 −  τଵ − τଶሻF。將F ൌ  δD 代入 F，移項之後，可得到ሾσଵ − τଵ + ሺ1 − τଵ −τ2δ] D+1−σ1−τ2 E。因為 D、E 恆正，因此 

σଵ ൌ  τଵ + ሺ1 −  τଵ − τଶሻδ                                             ሺA1.6ሻ 

ሺ1 − σଵሻ ൌ  τଶ                                                       ሺA1.7ሻ 

若{Mi}L 無法令 HHI 達到最小，這表示必然存在一個數列{Mi}`，其所計算

出來的 HHI 值，令為 HHI`，必小於 HHIL， HHI` ൏  。Lܫܪܪ

因此，σଵDଶ + ሺ1 − σଵሻEଶ ൐ ሾτଵ + ሺ1 − τଵ − τଶሻδ]Dଶ +  τଶEଶ。然而，根據

(A1.6)、(A1.7)式，不等式無法成立。因此，F 必不得大於 D。 

令F ൌ  ԂE，其中，0 ൏ ߴ ൏ 1，同理可證，F 必不得小於 E。 

由於資料的間斷性質，F 亦無法介於 D、E 之間。因此，並不存在一個數列

{Mi}`，使得HHI` ൏ HHIL。故HHIL為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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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HHIU和 HHIL的計算) 

 HHIU 的計算 

根據(3.3)式，HHIU 如下： 

HHI௎ ൌ  1 ൈ ൬ܯ − ܰ + ܯ1 ൰ଶ +  ሺܰ − 1ሻ ൬ ൰ଶܯ1                              ሺ3.3ሻ 

因此，HHIU 可展開如下： 

HHI௎ ൌ ሺܯ − ܰ + 1ሻଶ +  ܰ − ଶܯ1                                       ሺ2.1ܣሻ 

HHI௎ ൌ ଶܯ + ܰଶ + 1 − ܰܯ2 − 2ܰ + ܯ2 +  ܰ − ଶܯ1                   ሺ2.2ܣሻ 

HHI௎ ൌ ଶܯ + ܰଶ − ܰܯ2 − ܰ + ଶܯܯ2                                 ሺ2.3ܣሻ 

對(A2.3)式進行整理，我們可以得到(3.4)式。 

 HHIL 的計算 

根據(3.9)式，HHIL 如下： 

HHI௅ ൌ  ሺ ܰ − ሻߛ  ൈ ቀܯ − ܰߛ  ቁଶܯଶ + ߛ  ൈ  ቀܯ − ܰߛ  + 1ቁଶܯଶ                        ሺ3.9ሻ 

因此 HHIL 可展開如下： 

HHI௅ ൌ ሺܰ − ଶܯሻሺߛ + ଶߛ − ሻߛܯ2 + ଶܯሺߛ + ଶߛ + ܰଶ − ߛܯ2 − ߛ2ܰ + ଶܰଶܯ ሻܰܯ2 ሺ2.4ܣሻ 

HHI௅ ൌ ଶܰܯ + ଶܰߛ + ଶܰߛ  − ଶܰଶܯ ଶߛ2ܰ                                    ሺ2.5ܣሻ 

分子分母同 N，則得到(3.10)式。 

附錄三 (赫氏指標誤差距及赫氏指標誤差率對 M 的差分) 

 赫氏指標誤差距對 M 的差分 

根據(3.13)式，赫氏指標誤差距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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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ሺ2ܯ − ܰሻሺܰ − 1ሻܯଶ                                             ሺ3.13ሻ 

將赫氏指標誤差距 d 對 M 取差分，意即我們發現 d 和 M 呈現反向關係： ΔdΔM ൎ  −2ሺܰ − 1ሻ ሺܯ − ܰሻܯଷ ൏ 0                                 ሺ3.1ܣሻ 

這說明了 M 越大，d 越小。 

 赫氏指標誤差率對 M 的差分 

根據(3.23)式，赫氏指標誤差率定義如下： 

s ൌ  ሺ2ܯ − ܰሻܰܯଶ ሺܰ ߛ + − ଶሺܰܯሻߛ − 1ሻ                                      ሺ3.23ሻ 

將赫氏指標誤差率 s 對 M 取差分，我們發現 s 和 M 呈現反向關係： 

ΔsΔM ൎ  −2 ൮ܰሺܯ − ܰሻ ሺܰߛ + − ሻሺܰߛ − 1ሻܯଷ ൲ ൏ 0                   ሺ3.2ܣሻ 

這說明了 M 越大，s 越小。 

附錄四 (rd與 rs的下界) 

 rd 的下界 

根據(3.17)式，我們得知 rd 的範圍必定在(3.18)式的範圍之中。 

ௗݎ ൒ ሺܰ − 1ሻ + ඥሺܰሺ1 − dכሻ − 1ሻሺܰ − 1ሻܰdכ   ׫  
ௗݎ ൑ ሺܰ − 1ሻ − ඥሺܰሺ1 − dכሻ − 1ሻሺܰ − 1ሻܰdכ     ሺ3.18ሻ 

然而，根據定義，rd 須大於 1，因此我們需要檢驗 rd 的下界是否符合這一條件。 

假設 rd 的下界大於 1，則下式必成立： 

1 ൏ ௗݎ ൑ ሺܰ − 1ሻ − ඥሺܰሺ1 −  dכሻ − 1ሻሺܰ − 1ሻܰdכ                  ሺ4.1ܣ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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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移項，我們得到下式： Nሺ1 ሻכ݀ − − 1 ൐  ඥሺNሺ1 − ሻכ݀  − 1ሻሺܰ − 1ሻ                ሺ4.2ܣሻ 

令θ ൌ Nሺ1 − ሻכ݀  − 1，θ଴ ൌ N − 1。由於݀כ ൐ 0，故θ଴ ൐  θ ൐ 0。 

這表示√θ ൈ θ଴ ൐ 這和(A4.2)式不符，因此我們知道(A4.1)式不成立。這說明。ߠ

了 rd 的範圍為： 

ௗݎ ൒ ሺܰ − 1ሻ + ඥሺܰሺ1 −  dכሻ − 1ሻሺܰ − 1ሻܰdכ                      ሺ4.3ܣሻ 

 rs 的下界 

根據(3.28)式，我們得知 rs 的範圍必定在(3.18)式的範圍之中。 

 

௦ݎ ൒ כݏ1  +  ඩ1 + 4ሺܰ − 1ሻ ቀ − כݏ1 1ቁ4ሺܰ − 1ሻכݏ   ׫  

௦ݎ ൑ כݏ1  −  ඩ1 + 4ሺܰ − 1ሻ ቀ − כݏ1 1ቁ4ሺܰ − 1ሻכݏ                       ሺ3.29ሻ 

然而，根據定義，rs 須大於 1，因此我們需要檢驗 rs 的下界是否符合這一條件。 

假設 rs 的下界大於 1，則下式必成立： 

1 ൏ ௦ݎ  ൑ כݏ1  −  ඨ1 + 4ሺܰ − 1ሻ ቀ − כݏ1 1ቁ4ሺܰ − 1ሻכݏ                         ሺ4.4ܣሻ 

經過移項，我們得到下式： ඥ4ሺܰ − 1ሻሺ1 − ሻଶכݏ  ൐  ඥ4ሺܰ − 1ሻሺ1 ሻכݏ −  ሺA4.5ሻ        כݏ +

同時對(A4.5)式左右兩側平方，我們得到下式： 4ሺܰ − 1ሻሺ1 ሻଶכݏ − ൐  4ሺܰ − 1ሻሺ1 ሻכݏ −  ሺA4.6ሻ            כݏ +

經過移項，我們得到： −4ሺܰ − 1ሻሺ1 − כݏሻכݏ  ൐  ሺA4.6ሻ                                    כ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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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1 ≥ s* > 0 且 N > 1，這表示(A4.6)式不成立。因此，rs 的範圍為： 

௦ݎ ൒ כݏ1  + ඨ1 + 4ሺܰ − 1ሻ ቀ − כݏ1 1ቁ4ሺܰ − 1ሻכݏ                             ሺ4.7ܣሻ 


